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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独立财务顾问

二零一五年八月

特别提示及声明

新增股份信息表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信息

新增资产购买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 交易金额

１２

，

５２１

，

２３３

股

１７．９４

元

／

股

２２

，

４６３

万元

二、新增股份信息

股份登记完成日期 新增股份上市日期 新增股份总数量 新增股份后总股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１２

，

５２１

，

２３３

股

５３９

，

１１１

，

２３３

股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报告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丁俊明、陈承平、金鑫、叶云、王伟亮、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上海唯睿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和上海沃智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已出具承诺函

,

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三、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四、中国证监会及其他主管部门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

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五、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六、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实施的简要情况

,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

息

,

请仔细阅读《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

(

修订稿

)

》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

该等文

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义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星网锐捷 指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德明通讯、标的公司 指 德明通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原德明通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星网锐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德明通讯

６５％

的股权

和谐成长 指 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唯睿投资 指 上海唯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沃智投资 指 上海沃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丁俊明、陈承平、叶云、金鑫、王伟亮、和谐成长、唯睿投资和沃智投资的合称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目标资产 指 德明通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

的股权

《框架协议》 指

星网锐捷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丁俊明、陈承

平、叶云、金鑫、王伟亮及上海沃智投资中心、上海唯睿投资中心、北京和谐成长

投资中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星网锐捷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丁俊明、陈承

平、叶云、金鑫、王伟亮及上海沃智投资中心、上海唯睿投资中心、北京和谐成长

投资中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星网锐捷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丁俊明、陈承

平、叶云、金鑫及王伟亮及上海沃智投资中心、上海唯睿投资中心、北京和谐成

长投资中心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报告书 指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 （草

案）》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电子信息集团 指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国资委 指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兴所、审计机构 指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浩所、法律顾问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中通诚、评估机构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独立财务顾问、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交易中

,

星网锐捷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

王伟亮合计持有的德明通讯

65%

的股权。

参考《资产评估报告》

(

中通诚评报字

[2015]

第

83

号

),

经各方友好协商

,

本次交易标的德明通讯

65%

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32,175

万元。其中以现金支付

9,711.90

万元购买

19.62%

的股份

,

其余

45.38%

股份所对应的

22,463.1

万元对价由星网锐捷以发行

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

,

具体对价支付情况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前持有德

明通讯股份比例

本次交易购买的德

明通讯股份比例

交易对价（万元）

对价支付方式

支付现金（万元） 发行股份（股）

１

丁俊明

４３．３７％ １８．３７％ ９

，

０９３．１５ ２

，

２７２．０５ ３

，

８０２

，

１７３

２

和谐成长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１１

，

１３７．５０ ４

，

４５５．００ ３

，

７２４

，

９１６

３

陈承平

１４．１３％ ４．１３％ ２

，

０４４．３５ ５０９．８５ ８５５

，

３５１

４

唯睿投资

８．００％ ８．００％ ３

，

９６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５

沃智投资

８．００％ ８．００％ ３

，

９６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６

叶云

２．００％ ２．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２４７．５０ ４１３

，

８７９

７

金鑫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９５．００ １２３．７５ ２０６

，

９３９

８

王伟亮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９５．００ １２３．７５ ２０６

，

９３９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３２

，

１７５．００ ９

，

７１１．９０ １２

，

５２１

，

２３３

本次交易不安排配套融资。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

(

一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二

)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发行对象为丁俊明、陈承平、金鑫、叶云、王伟亮、和谐成长、

唯睿投资及沃智投资。

(

三

)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决议

公告日。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规定

,

经交易双方协商

后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26.40

元

/

股

)

向上取整

,

即

27.00

元

/

股。

2015

年

4

月

23

日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股份总数

35,106

万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

(

含税

),

同时用母公司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份

5

股

,

共计转增

17,553

万

股

,

转增后总股本将增加至

52,659

万股

,

因此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除息、除权处理后

,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调

整为

17.94

元

/

股。

除前述

2014

年度现金派息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外

,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

份或权益变化时

,

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

四

)

发行数量

交易双方参考《资产评估报告》

(

中通诚评报字

(2015)

第

83

号

),

经友好协商后

,

确定本次交易德明通讯

65%

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

32,175

万元

,

扣除现金支付的金额后

,

星网锐捷需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22,463.1

万元。

星网锐捷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价格

×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中的一方购买德明通讯股份比例

÷

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

,

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

,

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

本次交易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具体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的德明通

讯股份比例

对应的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总量的

比例

１

丁俊明

１３．７８％ ６

，

８２１．１０ ３

，

８０２

，

１７３ ３０．３７％

２

和谐成长

１３．５０％ ６

，

６８２．５０ ３

，

７２４

，

９１６ ２９．７５％

３

陈承平

３．１０％ １

，

５３４．５０ ８５５

，

３５１ ６．８３％

４

唯睿投资

６．００％ ２

，

９７０．００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１３．２２％

５

沃智投资

６．００％ ２

，

９７０．００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１３．２２％

６

叶云

１．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４１３

，

８７９ ３．３１％

７

金鑫

０．７５％ ３７１．２５ ２０６

，

９３９ １．６５％

８

王伟亮

０．７５％ ３７１．２５ ２０６

，

９３９ １．６５％

合计（列加总）

４５．３８％ ２２

，

４６３．１０ １２

，

５２１

，

２３３ １００．００％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除前述

2014

年度现金派息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外

,

若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星网锐捷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

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

,

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

发行价格调整方法如下

:

假设调整期发行价格为

P0,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每股配股数为

K,

配股价为

A,

每股派息为

D,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

则

:

派息

: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

:P1=P0/(1+N)

配股

:P1=(P0+A×K)/ (1+K)

三项同时进行

:P1=(P0-D+ A×K)/ (1+K+N)

发生调整事项时

,

由星网锐捷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授权

,

由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最终发行

价格与发行数量。

(

五

)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

六

)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各交易对方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公司股份。期满后

(

未触发股份赔偿时

)

按以下

执行

:

满

12

个月后

,

第一期可解锁其认购的股份不超过

30%;

满

24

个月后

,

第二期可解锁其认购的股份不超过

30%;

满

36

个月后

,

第

三期可解锁其认购的剩余股份。

以本次发行

12,521,233

股计

,

交易对方每一期最大解锁股份数量如下

:

交易对方（单位：股）

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

份

Ａ

第一期最可大解锁数

Ｂ＝

Ａ＊３０％

第二期最大可解锁数

Ｃ＝

Ａ＊３０％

第三期最大可解锁数

Ｄ＝

Ａ－Ｂ－Ｃ

丁俊明

３

，

８０２

，

１７３ １

，

１４０

，

６５１ １

，

１４０

，

６５１ １

，

５２０

，

８７１

和谐成长

３

，

７２４

，

９１６ １

，

１１７

，

４７４ １

，

１１７

，

４７４ １

，

４８９

，

９６８

陈承平

８５５

，

３５１ ２５６

，

６０５ ２５６

，

６０５ ３４２

，

１４１

唯睿投资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４９６

，

６５５ ４９６

，

６５５ ６６２

，

２０８

沃智投资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４９６

，

６５５ ４９６

，

６５５ ６６２

，

２０８

叶云

４１３

，

８７９ １２４

，

１６３ １２４

，

１６３ １６５

，

５５３

金鑫

２０６

，

９３９ ６２

，

０８１ ６２

，

０８１ ８２

，

７７７

王伟亮

２０６

，

９３９ ６２

，

０８１ ６２

，

０８１ ８２

，

７７７

合计（列加总）

１２

，

５２１

，

２３３ ３

，

７５６

，

３６５ ３

，

７５６

，

３６５ ５

，

００８

，

５０３

注

:

第一期及第二期计算结果尾数不足

1

股的取

0

若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触发股份补偿的

,

且已解锁未出售部分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

则每期可解锁数量为每期最大可

解锁数加已解锁未出售部分扣减当年应补偿股份后的数量

;

若可解锁数量小于

0,

则该期无股份可以解锁

,

差额部分将由后续未

解锁股份部分继续扣减

,

同时

,

下一期最大可解锁股份需调整为扣减上一期差额部分后的值。同时

,

根据交易对方达成的股份补

偿责任承担顺序

,

先由丁俊明和陈承平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例承担

,

其后再由和谐成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

云、金鑫及王伟亮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例承担。

交易对方如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

还需遵守上市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法》、《证券

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限制性规定。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

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

七

)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安排

自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止

,

标的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由星网锐捷按

65%

比例享

有

,

若产生亏损或由其他原因导致低于评估值的

,

则低于评估值部分的

65%

由交易对方按各自所占收购资产的比例以现金方

式向星网锐捷补足。交割日损益的确定以资产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

八

)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全体股东共享。

三、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

,

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

526,590,00

股

,

控股股东电子信息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50,931,950

股

,

占总股本的

28.66%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增发股份

12,521,233

股

,

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539,111,233

股

,

电子信息集团持股比例将变更

为

28.00%,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福建省国资委

,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

化。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电子信息集团

１５０

，

９３１

，

９５０ ２８．６６ １５０

，

９３１

，

９５０ ２７．９９６４

其他股东

３７５

，

６５８

，

０５０ ７１．３４ ３７５

，

６５８

，

０５０ ６９．６８０９

丁俊明 — —

３

，

８０２

，

１７３ ０．７０５３

和谐成长 — —

３

，

７２４

，

９１６ ０．６９０９

陈承平 — —

８５５

，

３５１ ０．１５８７

唯睿投资 — —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０．３０７１

沃智投资 — —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０．３０７１

叶云 — —

４１３

，

８７９ ０．０７６８

金鑫 — —

２０６

，

９３９ ０．０３８４

王伟亮 — —

２０６

，

９３９ ０．０３８４

合计

５２６

，

５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９

，

１１１

，

２３３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公司自上市以来控股股东一直为电子信息集团

,

实际控制人一直为福建省国资委。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控股股东电子信息

集团

,

持股比例为

28.22%,

实际控制人福建省国资委

,

持有电子信息集团

100%

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仍为电子信息集

团

,

持股比例为

27.56%,

实际控制人仍为福建省国资委

,

仍持有电子信息集团

100%

股份。本次交易未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权的变化。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股本将由

526,590,000

股增加至

539,111,233

股

,

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

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

、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电子信息集团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原则同意本次交易。

2

、

2015

年

2

月

6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等相关决议。

3

、

2015

年

2

月

13

日

,

德明通讯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

,

决定在本次交易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

,

将公司类型从目前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4

、

2015

年

3

月

13

日

,

德明通讯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议案。

5

、

2015

年

4

月

15

日

,

福建省国资委通过本次交易德明通讯评估报告备案。

6

、

2015

年

4

月

27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决议。

7

、

2015

年

5

月

8

日

,

福建省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

8

、

2015

年

5

月

15

日

,

星网锐捷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本次交易。

9

、

2015

年

6

月

25

日

,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15

年第

5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

审核通过星网锐捷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申请。

10

、

2015

年

7

月

21

日

,

中国证监会出具 《关于核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向丁俊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1731

号

),

核准星网锐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5

年

7

月

28

日德明通讯办理完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事宜。

2015

年

8

月

11

日

,

本次交易标的德明通讯

65%

股权已全部过户至星网锐捷名下

,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德明通

讯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换发后的《营业执照》。至此

,

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

,

德明通讯已

经变更为星网锐捷的控股子公司。

(

二

)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德明通讯

65%

股权

,

标的资产的债权债务均由标的资产依法独立享有和

承担

,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移转。

(

三

)

验资及股份发行登记情况

2015

年

8

月

13

日

,

华兴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

,

并出具了闽华兴所

(2015)

验字第

F-002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

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

,

本次发行的

12,521,233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丁俊明、和谐成

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名下。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在星网锐捷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及标的资产交割过程中

,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

披露的信息

(

包括标的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

)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

也不存在标的资产相关盈利预测未能实现

的情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上市公司在本次资产重组实施期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调整

,

不会对上市公司及标的

资产的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未来若因经营需要

,

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

,

将在遵循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履行必要程序、信息披露和报备义务。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

,

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也不存在对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履行情况

(

一

)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5

年

2

月

6

日

,

星网锐捷与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

8

名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5

年

4

月

27

日

,

星网锐捷与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

8

名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

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内容

,

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

的行为。

(

二

)

本次交易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

,

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关于真实、合法持有交易资产

;

不存在权利受限情形

;

最近

五年合法合规未受行政处罚、 诚信情况良好的确认函》、《交易对方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处罚、 诚信情况良好的确认

函》、《丁俊明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报告书

(

修订稿

)

》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交易对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

,

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本次重组实施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

(

一

)

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星网锐捷尚需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

该等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

完成的风险。

(

二

)

交易双方继续履行相关承诺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

,

相关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或履行条件尚未出现。对于尚未出现履行条件

的承诺事项

,

在该等承诺事项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

,

交易双方将需继续履行相应协议或承诺。

八、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1

、星网锐捷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完毕

,

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差异

,

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

;

重组实施过程中

,

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

,

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没有迹象表明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存在风险和障

碍。

2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星网锐捷具备非公

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

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星网锐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

(

二

)

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律师认为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星网锐捷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等协议的约定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

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

星网锐捷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

权

;

星网锐捷已完成本次交易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手续

;

星网锐捷已办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手续

;

交易

各方约定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

,

对于相关协议和承诺

,

相关责任人并无违背协议和承诺的行为

;

在相关各方

充分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

,

其他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和实质性风险。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

:12,521,233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行股票价格

:17.94

元

/

股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

:12,521,233

股

股票上市时间

:2015

年

9

月

7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上市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7

日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

即

2015

年

9

月

7

日

)

股价不除权。

三、发行对象名称及新增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共

7

名对象。

各交易对方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公司股份。期满后

(

未触发股份赔偿时

)

按以下

执行

:

满

12

个月后

,

第一期可解锁其认购的股份不超过

30%;

满

24

个月后

,

第二期可解锁其认购的股份不超过

30%;

满

36

个月后

,

第

三期可解锁其认购的剩余股份。

若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触发股份补偿的

,

且已解锁未出售部分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

则每期可解锁数量为每期最大可

解锁数加已解锁未出售部分扣减当年应补偿股份后的数量

;

若可解锁数量小于

0,

则该期无股份可以解锁

,

差额部分将由后续未

解锁股份部分继续扣减

,

同时

,

下一期最大可解锁股份需调整为扣减上一期差额部分后的值。同时

,

根据交易对方达成的股份补

偿责任承担顺序

,

先由丁俊明和陈承平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例承担

,

其后再由和谐成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

云、金鑫及王伟亮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例承担。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股份流通时间表

发行对象 发行股数（股） 流通时间

丁俊明

３

，

８０２

，

１７３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６

日解锁

３０％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解锁

３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

日解锁

４０％

和谐成长

３

，

７２４

，

９１６

陈承平

８５５

，

３５１

唯睿投资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沃智投资

１

，

６５５

，

５１８

叶云

４１３

，

８７９

金鑫

２０６

，

９３９

第四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向丁俊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1731

号

);

2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

(

修订稿

)

》

;

3

、华兴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闽华兴所

(2015)

验字第

F-002

号

);

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

;

5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

6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

7

、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福建省湖东路

268

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兰荣

电话

:0591-38507872

传真

:0591-38281870

项目主办人

:

余小群、刘静

(

二

)

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

黄宁宁

地址

:

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62675187

签字律师

:

孙立、唐银锋

(

三

)

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单位负责人

:

林宝明

地址

:

福州市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B

座

6-9

层

电话

:0591-87852464

传真

:0591-87840354

签字注册会计师

:

刘延东、林文锋

(

四

)

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公勤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樱花西街胜古北里

27

号楼一层

电话

:010-64411177

传真

:010-64410537

签字注册评估师

:

潘宇、张惠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日

（上接B3版）

管理及绿色转诊服务。同时

,

肿瘤精准医学中心根据肿瘤精准医疗联盟的成员医院网络布局

,

在三年内分批建立共

18

个分支机

构

,

分别负责所在地区的肿瘤早期筛查、数据采集、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及绿色转诊服务。

项目投资估算如下

: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占投资总额比例

１

建设投资

１７１

，

８６８．４０ ８８．００％

１．１

肿瘤精准医疗中心房屋成本

５６

，

２１０．００ ２８．７８％

１．２

肿瘤精准医疗中心设备成本

８５

，

７４２．８０ ４３．９０％

１．３

肿瘤精准医疗中心信息系统建设

７

，

５００．００ ３．８４％

１．４

肿瘤大数据实验室建设

１６

，

０２７．９５ ８．２１％

１．４

预备费

６

，

３８７．６５ ３．２７％

２

铺底流动资金

２３

，

４３６．６０ １２．００％

合计

１９５

，

３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肿瘤精准医学中心项目计划通过三年建设全国范围的肿瘤精准医疗服务体系

,

根据运营规划

,

第一年建成肿瘤精准医学

中心总部并开设

6

家分支机构

,

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开设

6

家分支机构。

本项目拟通过增资方式由全资孙公司北京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具体实施。

3

、项目优势分析

第一、项目核心团队在肿瘤基因组数据分析、数据处理和产业应用方面具备十几年的实践经验。

精准医疗的前提是海量的基因数据

,

国内基因测序行业虽然投资热度空前

,

但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是整个产业链发展的壁

垒

,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基因测序公司不具备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肿瘤大数据中心作为肿瘤精准医学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

项

目核心团队均来自美国

,

在肿瘤基因组数据分析方面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

,

具有成熟的基因组数据分析模型和肿瘤患者诊断

标准。同时

,

肿瘤大数据中心与美国主流癌症中心在数据分析和数据库建设方面开展合作

,

借鉴其近

4

万肿瘤样本的基因测序

数据分析和

40

万肿瘤病人的临床数据

,

通过肿瘤精准医疗联盟和本项目构建的肿瘤精准医疗服务体系

,

力争在三年内积累

3

万

个肿瘤样本的基因数据

,

建立专门针对肿瘤的云数据存储和分析平台

,

利用特有的数据分析模型

,

对不同类型的癌症数据有针

对性的进行大数据分析

,

从而将这些数据整理成为有用的信息

,

一方面为肿瘤医生提供一个精准医疗辅助系统

,

从整体上提升

医疗机构的肿瘤诊疗水平

;

另一方面为药企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

推进精准医学的发展。

第二、三位一体的肿瘤精准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形成了肿瘤精准医疗服务的闭环。

联盟成员肿瘤医院、为肿瘤医院配套的肿瘤精准医疗中心、肿瘤大数据平台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肿瘤精准医疗与健康管理

服务体系。肿瘤医院负责整个体系中病人的手术和住院治疗

;

肿瘤精准医疗中心负责为消费者和高危人群提供早期肿瘤筛查

和健康管理

;

为肿瘤患者提供全程、个性化、多学科协作的一体化管理服务

,

通过精准医疗、全程康复、移动医疗等手段

,

提高生

存率和治愈率

,

提高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

;

肿瘤大数据平台定位于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积累足够的有价值数

据

,

从而建立一个肿瘤精准医疗辅助系统。

本项目提供的肿瘤精准医疗服务是联盟成员医院的有机补充

,

为医院输送了需要手术和住院治疗的病人

;

为医生提供了

多点执业的平台和病人的辅助诊疗信息

;

为病人提供了医院无法提供的早期筛查、健康管理和康复服务

;

为科研项目提供了临

床转化医学的研究平台。该体系是一个各方共赢的闭环系统

,

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

第三、基于管理式医疗

(HMO)

模式在肿瘤精准医疗服务体系中创新性融入保险机构。

管理式医疗

(HMO)

是在美国应用广泛且比较成熟的一种健康保险模式

,

传统的健康保险采用第三方付费制度

,

被保险人向

保险公司缴纳保费

,

医疗机构向被保险人提供服务

,

被保险人凭在医疗机构的费用清单向保险公司报销费用。这一模式下被保

险人、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利益是矛盾的

,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

,

常常产生过度医疗

,

不利于控制保费支出、提

高医疗服务效率。管理式医疗通过整合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的利益关系

,

共同为被保险人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

降低发

病率、提高治愈率、控制医疗费用、提升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一模式下医疗机构除了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的经营收入

外

,

与保险机构分享通过对被保险人进行健康管理带来的医疗费用结余。

在此模式下

,

本项目在肿瘤精准医疗服务体系中创新性融入保险机构

,

共同开发防癌险

,

并对被保险人进行全生命周期的

肿瘤健康管理。未来肿瘤早期筛查、肿瘤基因测序和肿瘤健康管理将成为合作保险机构防癌险的指定项目

,

本项目及肿瘤精

准医疗联盟成员合作医院将成为合作保险机构防癌险的定点医疗机构

,

上述战略安排从制度上保障了本项目运营后的服务

规模和经济效益。

4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

4.08

年

(

含建设期

);

运营后年均营业收入

102,443.03

万元

,

年均净利润

16,091.26

万元

,

内部收益率

(

税

后

)23.46%

。

5

、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有关的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

六

)

南宁市明安医院建设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南宁市明安医院建设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方式 对全资孙公司增资

项目建设目标 三级甲等标准的营利性综合医院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占地面积

１２０

亩，总建筑面积

１５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１２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３

万

平方米；建设床位

１０００

张，包括急诊部、门诊部、医技科室、住院部、保障系统、行政管理、院内生

活、科研用房、教学用房、地下室、其他配套用房、室内外场地等

项目建设地点 南宁市五象新区玉洞大道与新良路交汇处

项目建设周期

３６

个月

2

、项目可行性分析

(1)

南宁市五象新区定位分析

南宁市五象新区位于南宁市向南发展轴线的核心位置

,

是强化和完善南宁市作为中国与东盟双向交流的窗口作用、构筑

南宁市在“两廊一圈”和北部湾经济区中的中心枢纽和区域性国际城市地位而重点开发的城市新区

,

是南宁市政府以“再造一

个新南宁”的力度投入打造的未来城市新中心。

五象新区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广西最高品位、最高档次、最具特色的城市新区。

2013

年以来

,

南宁市不断加快五象新区的开

发建设

,

目前新区地产开发、商业开发、产业发展等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

众多重大公益性设施包括广西体育中心、广西规划馆、

广西美术馆、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南宁博物馆等都汇聚在五象新区

;

总部基地金融街、蟠龙片区、玉洞片区、文旅组团、龙岗片区等

区域已经呈现出大企业、大项目快速集聚的局面

;

包括直通新区的机场第二高速和始发新区的轨道交通等新区外围交通已开工

建设

,

新区内部骨干路网已建成

,100

多条道路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

新区污水管网工程、供水管网工程、市政综合管廊建设都在大力

推进中

;

众多一线开发商以及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的涌入使得五象新区楼市成交量蝉联南宁市楼市新增成交量榜首。

(2)

区域医疗需求分析

南宁五象新区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121.9

平方公里

,

规划区容纳人口规模约为

127.6

万人。根据《南宁五象新区公共设施专项规划》

(2014

年

),

南宁市五象新区千人床位指标为

5

床位

/

千人

,

需配建床位数

6380

张。按照南宁市政府的规划

,

新区应确保每一个片区都有医

院覆盖

,

按照全市乃至全自治区一流水准要求

,

打造一流的医疗水平。

目前新区已划拨广西医科大学分院、南宁市儿童医院、邕宁区人民医院、良庆区人民医院、南宁市三〇三医院等

11

家医院

建设用地共

58.59

公顷

,

测算床位数共

4300

张

,

新区内病床设置数量与需配建床位数量仍有

2080

张的差距

,

且上述医院建设项目

均在规划或建设阶段

,

未投入使用。

(3)

项目优势分析

本项目拟在五象新区核心区投资

21

亿元建设一家覆盖广西、辐射东盟的专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三甲综合性医院

,

项目

具备以下优势

:

第一、五象新区作为南宁市政府战略规划的城市新区

,

亟需引入高水准的医疗资源

,

以满足新区医疗配套需求

,

并提升全

市乃至全自治区的医疗服务水平。本项目选址位于未来五象新区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区

,

项目三面环路

,

且紧邻主干道

,

交通区

位优势明显

,

市场需求广阔。

第二、公司将与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人才招聘与培养、资源共享、学科共建等方面实现深度战略合作

,

既有利于缓解南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人满为患、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的现状

,

又有利于项目筹建期间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品牌的形成、团队的磨合

,

避免新建医院从零起步的艰难局面

,

迅速进入正常运营阶段。

第三、公司将依托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宣武医院等北京知名三甲医院的专家、技术及培训资源和公司组建的专业医生集

团

,

积极发展儿童、神经、肿瘤、心血管等特色专科

,

力争在医院投入运营的五年内

,

建设

5

个以上市级重点科室、

2

个以上省级重

点科室

,

成为区域内重点科室的诊疗中心。

3

、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占投资总额比例

１

土地购置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７％

２

建设投资

１７４

，

７８７．００ ８３．２３％

２．１

建筑工程费

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２９％

２．２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７４

，

８１２．００ ３５．６２％

２．３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２

，

５２５．００ １．２０％

２．４

预备费

４

，

４５０．００ ２．１２％

３

铺底流动资金

１７

，

２１３．００ ８．２０％

合计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4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

11.81

年

(

含建设期

);

运营后年均营业收入

125,245.13

万元

,

年均净利润

30,733.61

万元

,

内部收益率

(

税

后

)12.60%

。

5

、项目审批情况

2015

年

7

月

21

日

,

项目取得了南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南宁市明安医院设置选址意向的意见》

,

其他相关手续仍

在办理过程中。

(

七

)

医疗健康数据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1

、项目建设的背景

(1)

市场背景

长期以来

,

国内医疗机构掌握着临床医疗数据

,

商业健康保险机构掌握着健康险投保和理赔数据

,

医疗保险机构掌握着基

本医疗保险赔付数据

,

各家机构在业务中形成的医疗健康数据处于碎片化、割裂化和自我封闭的状态

,

难以实现互联互通

,

更

无法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处理得到有价值的健康信息。

对于商业健康保险机构而言

,

由于不能与医疗机构分享医疗数据

,

亦不能直接介入到诊疗过程中

,

一方面

,

导致其与医疗健

康相关的保险产品定价缺乏充分的依据

;

另一方面

,

由于缺乏对被保险人基于健康数据进行的健康干预与有效管理

,

导致其理

赔成本居高不下

,

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对于医疗机构而言

,

由于缺乏病人长期持续的健康数据

,

难以对疾病进行准确的诊断

,

往往通过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方式

规避可能发生的医疗责任

;

同时

,

由于各个医疗机构之间的临床医疗信息不能共享和协同

,

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医疗

,

极大的浪费

了有限的医疗资源。

(2)

政策背景

2015

年

3

月

20

日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

)

》

(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

首次提出开

展健康中国云服务计划

,

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

,

推动惠及全民的健康信息服务和智慧医

疗服务

,

推动健康大数据的应用

,

逐步转变服务模式

,

提高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加强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

,

到

2020

年

,

实现全员

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信息动态更新。全面建成互联互通的国家、省、市、县四

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

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六大业务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和

业务协同。

(3)

制度背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过与保险机构合作

,

基于美国成熟的管理式医疗

(HMO)

模式对目标群体开展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管理和医疗服务

,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医疗服务和商业健康保险的被动局面

,

降低发病率、提高治愈率、控制医疗费用、提升医疗

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此背景下

,

目标群体大规模、长周期、与特定个体准确关联、高质量的医疗健康数据信息对于有效开展医

疗服务和健康管理尤为重要。没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用户视图、统一的数据结构

,

单纯通过互联互通无法得到有价值的医疗

健康数据信息。

2

、项目建设的内容

本项目旨在实现公司体系内医疗机构、合作医疗机构、合作保险机构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

本着“业务衔接、信息开放、服

务交互、资源共享”的原则

,

共同建立统一接口、统一数据标准、统一数据结构的高质量医疗健康数据管理平台。

项目计划投资

10,000

万元

,

包括信息平台开发

7,000

万元、机房租赁

600

万元、

IT

设备采购及运营维护

1,000

万元、人员及培

训等支出

1,400

万元。

平台功能结构包括

:

功能大类 功能模块

数据提取和转换

ＯＤＳ

平台

－

数据采集模块

ＯＤＳ

平台

－

主数据采集模块

数据仓库

ＯＤＳ

平台

－

数据整合模块

ＥＣＩＦ－

元数据管理模块

ＥＣＩＦ－

数据治理及数据质量管控模块

ＯＤＳ

平台

－

数据服务模块

统一客户视图

ＥＣＩＦ－

主数据管理模块

ＥＣＩＦ－

全局客户视图模块

ＥＣＩＦ－ＵＩ

客户界面模块

报表服务

ＯＤＳ

平台

－

数据集市模块

ＯＤＳ

平台

－

数据应用分析模块

报表展示 指标报表开发及集成模块

关键子系统包括

:

序号 子系统名称 子系统功能

１

人群洞察分析平台

对涉及人群自然情况、偏好、行为、基因特征的数据分析服务。特定

人群

２

行为分析服务平台

提供基于基站

／ＧＰＳ

位置数据的服务能力， 将地理位置与人群行为

特征相关联，满足基于人群位置的多种商业需求。例如潜在客户人

群定位、人流密度、地段评估、户外广告价值评估等服务。

３

健康大数据分析服务平台

通过抓取互联网上的实时数据，捕捉当前热点事件，感受人群情绪

变化，转化为高价值的数据服务。

４

数据汇聚平台 面向不同行业的多元异构数据，构建数据汇聚能力，实现

本项目建设期

12

个月

,

建设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

SOHO,

拟通过增资方式由全资孙公司北京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具体

实施。

3

、项目可行性分析

(1)

数据采集的可行性

医疗健康数据管理平台的数据提供方为公司医疗服务产业链上的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

,

相关主体根据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业务

特点和数据特点

,

共同组成项目组对平台数据结构、数据标准、数据采集规则、数据库扩展性等方面进行统一规划

,

从而保证平台采

集的数据在既定规划下形成完善有序、格式统一、可供挖掘的数据库。

在技术上

,

平台通过连接产业链上各主体的信息系统业务端

,

按照既定规则自动采集数据并存进行动态更新

,

数据采集过

程不需任何人工干预

;

同时

,

在客户允许的情况下

,

通过统一客户视图等规划

,

在数据结构上既有效形成与目标人群自然信息准

确关联的医疗健康数据

,

又有效屏蔽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自然信息

,

从而保护了个人隐私。

(2)

数据分析的可行性

平台采集的数据包括目标人群保险数据、健康管理数据、基因数据、临床数据

,

具有数据样本大、数据周期长、数据完整有

效的特点

,

容易通过数据分析产生商业价值。

数据样本大

:

由于平台引入了保险机构

,

针对健康人群和特定疾病高危人群提供保险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

,

覆盖人群广

泛、数据样本大

,

而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机构的数据仅限于患病人群的临床数据

;

数据周期长

:

基于人身健康险产品的终身机制

,

平台采集的数据可以贯穿目标人群的终身

,

这是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机构

的数据样本难以做到的

;

数据完整有效

:

在缺乏统一规划的情况下实现的互联互通

,

数据的采集将是碎片化的

,

即使有充足的样本积累也难以产生

数据价值

;

平台通过对产业链上各主体的统一规划

,

在结构设计和技术安排上实现了数据的有效性

,

且由于业务覆盖完整

,

平台

可以收集与目标人群准确关联的完整医疗健康信息。

通过数据的关联分析

,

平台将产生大量的新数据

,

对于健康管理、临床医疗服务、新药研发、保险服务将产生巨大的价值。

(3)

数据应用的可行性

平台的用户包括医疗机构和医生、保险机构、被保险人

(

健康管理对象、病人

)

、科研机构

(

药企

),

基于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

形成的医疗健康数据库将在以下方面产生价值

:

对于病人和健康管理对象而言

,

使其获得精准高效的健康管理和临床医疗服务

,

降低发病率、提高治愈率、降低就医成本

;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生而言

,

提高了临床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准确性

,

数据库的智能化应用可以有效预测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方向

,

为临床医学提供了重要信息

;

对于保险机构而言

,

数据库为保险产品提供了宝贵的精算依据

,

对于保险产品开发和销售、降低医疗费用有着显著意义

;

对于科研机构而言

,

大样本、长周期、高质量的个人医疗健康数据为精准医学、新药研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医疗健康数据的连续积累和有效应用将推动医疗服务向精准医疗、管理式医疗、分级诊疗方向发展

,

对于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和未来公司医疗服务业务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

,

具有重大意义。

4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不单独产生效益。

5

、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有关的备案手续正在办理中。

(

八

)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发行费用和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的剩余资金约

47,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具体

用途如下

:

1

、偿还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借款

1

亿元

根据公司与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签订的《合作备忘录》

,

公司同意上海灏颂或其指定的其他方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

,

上海灏颂应向公司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明安医疗控股有限公司”

(

工商核准名称为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

公司

)

提供

1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

,

用于明安医疗各地新建及收购医院的前期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明安医疗应向上海灏

颂偿还前述

1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成功

,

公司要求上海灏颂收购明安医疗的

,

上海灏颂应当收购

,

收购价

格以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

,

原则上不低于公司对明安医疗的实缴出资金额。

2

、补充公司战略转型阶段的营运资金

序 号 内 容

１

明安医疗品牌宣传、网站建设、市场推广、危机公关费用

２

公司总部医院运营管理团队和投资管理团队工资和办公费用

３

特殊人才引进基金

４

支持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和肿瘤精准医疗联盟的扩张和发展、推动成员间交流合作的赞助费

５

与公立医院、医学院合作进行委托培养、定向培养、人才储备等相关费用

６

聘请业界权威专家及医疗领域资深专家组建专家委员会、管理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为公司业务转型和发展提供专业意见和

决策支持

７

搭建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包括国际交流、访问、学习、培训以及临床医疗和科研领域的深度合作）

８

搭建儿科、肿瘤、心血管、神经等专科医生平台（以多点执业方式签约专家并进行统一管理、支持医生临床医学研究和科研成

果产业化）

3

、支持公司外延式扩张战略

在公司提出战略转型规划的初期

,

原计划在借助公立医院品牌、专家、技术和资源优势的前提下

,

通过新建及收购方式建设

公立医院与民营机构充分融合的新型医疗服务网络。公司在几个月内遍及全国的大量走访、尽职调查和谈判过程中逐步认识到

,

医疗服务产业链上的在业务上有发展前景的优质资产大多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

,

包括医院的非盈利属性、多数互联网医疗公司

的不盈利现状以及大部分标的资产在法律和财务方面的不规范

,

在短期内无法达到上市公司提高资产质量、改善盈利能力以及

法律和财务方面合规性的要求。

基于此

,

公司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

第一阶段搭建平台并实现内涵式发展

;

第二阶段完善平台并实现外延式扩张

;

第三

阶段全面完成战略布局

(

详见公司战略部分

)

。本项目有助于公司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

,

对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盈利能力、

符合上市公司合规性条件的优质资产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纳入公司医疗服务产业链

,

从而实现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

一

)

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公司战略转型的需要

,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

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对公司转型医疗服务的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

为公司未来的持

续发展和持续盈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

)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医院的投资和运营具有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的特点

,

但盈利的持续性和成长性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

,

且资产质量好、现

金流充沛

;

同时医院是整个大健康产业的核心

,

在我国的医疗体制下

,

医药产业、互联网医疗产业、医疗信息化产业、健康保险

产业都要以优质医疗资源为基础才能得以发展。基于此

,

医院投资在近些年收到广泛的追捧。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打

造的医疗服务体系汇集了国内顶级公立医院资源和专家资源

,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将会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

程

,

且可以在未来

10-20

年内仍然保持稳定增长。根据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测算

,

项目成功实施后的五年内

,

不考虑

外延式扩张带来的收益

,

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带来的收入可累计达到

100

亿以上

,

累计实现的税后利润在

20

亿以上。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

公司章程等是否进行调整

;

预计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

构的变动情况

(

一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建设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儿童肿瘤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儿童遗传病

医院、儿童健康管理云平台、通州国际肿瘤医院、肿瘤精准医学中心、南宁市明安医院、医疗健康数据管理平台等项目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退出房地产行业

,

转型医疗服务行业

,

公司主营业务将发生变化。

(

二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在注册资本、股本结构、持股比例及业务范围方面对公司章程进行

相应修改。

(

三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１

，

８６４

，

４６６ ２２．６５％

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３．２１％

３

刘常俊

２

，

７４１

，

９００ １．４８％

４

黄胜

２

，

３０６

，

４９５ １．２５％

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

，

０６１

，

３１３ １．１２％

６

北京华控鼎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５７８

，

０９９ ０．８５％

７

赵琥棱

１

，

５５２

，

４４１ ０．８４％

８

深圳市瑞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６％

１０

沈滨

１

，

２９７

，

６２１ ０．７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９

，

５６８

，

４１１ ２０．７２％

２

上海纪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１６

，

０７１

，

５５９ １９．５０％

３

北京郁金香财富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１９

，

４７２

，

９７７ １０．７８％

４

深圳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３７５

，

５７４ １０．７７％

５

西藏丹巴达杰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中）

８２

，

６４４

，

６２８ ７．４６％

６

余斌

７３

，

４６１

，

８９２ ６．６３％

７

西藏格桑梅朵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中）

５５

，

０９６

，

４１９ ４．９７％

８

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１

，

８６４

，

４６６ ３．７８％

９

共青城量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７

，

５４８

，

２０９ ２．４９％

１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０．５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公司控股股东为广州天誉

,

实际控制人为余斌

,

通过广州天誉间接持股比例为

22.65%;

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

,

余斌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降低为

10.41%,

不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

20.72%;

第二大股东为上海纪辉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

19.50%

。鉴于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接近

,

且均不足

30%,

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不足以

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

亦不足以决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的选任。根据天安人寿和上海纪辉在《附生效条

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做出的承诺

:

本次认购为财务性投资

,

仅向公司提名一名董事人选

,

不提名监事人选

,

也不推荐高级管理人

员

,

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

通过参与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行使股东权利。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

,

不通过接受委托或

委托其他方、征集投票权、协议、一致行动等方式谋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本次发行的其他

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公司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天安人寿和上海纪辉均不能对公司实施控制。鉴于此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四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实现房地产行业向医疗服务行业的转型

,

相应的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亦会发生相应的调整

,

引入医疗投资和医院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未来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时

,

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

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医院的投资和运营具有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的特点

,

但盈利的持续性和成长性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

,

且资产质量好、现

金流充沛

;

同时医院是整个大健康产业的核心

,

在我国的医疗体制下

,

医药产业、互联网医疗产业、医疗信息化产业、健康保险

产业都要以优质医疗资源为基础才能得以发展。基于此

,

医院投资在近些年收到广泛的追捧。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打

造的医疗服务体系汇集了国内顶级公立医院资源和专家资源

,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将会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

程

,

且可以在未来

10-20

年内仍然保持稳定增长。根据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测算

,

项目成功实施后的五年内

,

不考虑

外延式扩张带来的收益

,

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带来的收入可累计达到

100

亿以上

,

累计实现的税后利润在

20

亿以上。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天誉、实际控制人余斌控制的企业天誉置业的主营业务皆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逐步退出房地产行业

,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彻底消除同业竞争。同时

,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产生

新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若公司与发行对象发生关联交易

,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履

行相应的程序

,

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定关联交易价格

,

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

以保障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或公司为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不会存在违规占用资金、 资产的情况

,

亦不会存在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

形。

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政策精神

,

杜绝违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行为

,

保证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

五、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

,

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

(

包括或有负债

)

的情况

,

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

本不合理的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采取现金认购方式

,

因此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

(

包括或有负债

)

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将大幅增加

,

资本结构将得到优化

,

符合公司未来战略转型和经营运作的需

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相关项目后

,

随着项目建设不断投入、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和营运资金需求的上升

,

公司需要通过

银行借款、债券筹资等方式补充营运资金

,

因此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第五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

,

除本预案提供的各项信息外

,

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

一、公司业务转型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前

,

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进入医疗服务领域

,

原来的业务

团队、业务经验已不适应新业务的发展需要。自

2015

年

3

月以来

,

公司成立了医院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明安医疗

;

组建了专业的医

疗投资和医院管理团队

;

与多家知名公立医院、医院管理集团

(

联盟

)

、互联网医疗企业、海外医疗机构或团体达成战略合作关

系

;

已经引进或准备分阶段引进的医疗服务领域专业人才已经超过

100

人。

虽然公司对转型医疗服务领域在各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

,

有多家知名医疗机构的支持

,

但公司毕竟是医疗服务行业的新

兵

,

需要从头做起

,

建立公司的品牌、文化、规章制度

;

尽管公司组建的业务团队在相关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

但团队的充分融合和

高效协作也需要一个过程。是否能够顺利度过转型期

,

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

,

存在一定的风险。

二、公司控制权变动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前

,

公司控股股东为广州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实际控制人为余斌

,

通过广州天誉间接持股比例为

22.65%;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余斌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降低为

10.41%,

不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

20.72%;

第二大股东为上海纪辉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

19.50%

。鉴于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接近

,

且均不足

30%,

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不足以

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

亦不足以决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的选任。根据天安人寿和上海纪辉在《附生效条

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做出的承诺

:

本次认购为财务性投资

,

仅向公司提名一名董事人选

,

不提名监事人选

,

也不推荐高级管理人

员

,

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

通过参与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行使股东权利。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

,

不通过接受委托或

委托其他方、征集投票权、协议、一致行动等方式谋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本次发行的其他

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公司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天安人寿和上海纪辉均不能对公司实施控制。鉴于此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股权的分散与制衡

,

虽然有利于提高公司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

但也会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

如决

策效率低、制衡因素多。因此

,

公司存在控制权变动且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风险。

三、短期内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下滑的风险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打造的医疗服务体系汇集了国内顶级公立医院资源和专家资源

,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

力的影响将会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

,

且可以在未来

10-20

年内仍然保持稳定增长。根据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测

算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五年内

,

不考虑外延式扩张带来的收益

,

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带来的收入可累计达到

100

亿

以上

,

累计实现的税后利润在

20

亿左右。

即使如此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由于原有业务的乏力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周期的存在

,

公司的盈利能力在短期内

仍然无法得到根本改善。考虑到募集资金到位后股本和净资产规模的大幅增加

,

短期内公司

每

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存在下

滑的风险。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顺利实施的风险

虽然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科学严格地论证

,

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均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

但由于项目投资规模

较大

,

对技术、人才以及管理水平要求较高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若项目实施进展不利、项目设计方案出

现重大失误、项目投资进度和完工进度不能按期实现

,

则可能对公司造成较大投资风险。同时

,

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是在我国目

前医疗卫生体制政策的基础上

,

根据目前行业内医疗机构的规模、效益和竞争情况以及服务人群的规模、收入、消费习惯等基

础上进行的预测

,

如果上述因素出现较大变化

,

将可能导致募投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经济效益。

五、医疗机构经营管理风险

虽然公司现有医院管理团队均有着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复合背景

,

在医院经营管理方面实践经验丰富

;

且公司已经通

过各种形式储备了国内外大量的医疗领域专家和技术人才

,

与有关合作机构建立人才培养、人才输出的长效机制。但考虑到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立的医疗服务体系庞大

,

需要招聘各层次的专业医师和医护人员规模较大

,

对公司经营管理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若公司不能有效应对

,

则公司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将面临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六、政策风险

近年来

,

国家相继出台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

—

2020

年

)

》等文件

,

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

,

支持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壮大。但若未来国家有关医疗服务领域的相关政策

发生不利调整

,

则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将面临行业准入的障碍和难以实施的风险

,

并对公司未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带来不利影

响。

七、股市波动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除受公司经营业绩等因素影响外

,

还会受宏观经济形势、股票市场供求状况、投资者信心及突发事

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公司经营状况保持稳定

,

公司的股票价格仍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公

司股票时

,

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

八、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方案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尚需取得有权部门的批准。能否取得有关主管部门

的核准

,

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第六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一、《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37

号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

(

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3]43

号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

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现行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分

配的利润不得超过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二

)

公司采取现金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三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四

)

公司当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时

,

可以进行利润分配。

(

五

)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时

,

公司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

10%

。

若公司利润增长快速

,

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

,

公司可以以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应注重股本扩张

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

(

六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形

,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七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第一百五十九条 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拟订

,

董事会应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

根据当期的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的资金

需求计划等

,

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

,

制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对于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管理层可以提出建议。

独立董事应在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

就利润分配的提案提出明确意见

;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

,

提

出分红提案

,

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监事会应当就利润分配的方案提出书面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

,

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

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利润分配方案经上述程序后

,

由董事会报请股东大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确有必

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

,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

,

由董事会提交议

案由股东大会以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二、公司近三年的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

2012

年、

2013

年和

2014

年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均为负数

,

因此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及股票分红。

三、公司未来三年的股利分配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分红回报进行了详细规划

,

制定了《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

(2015-2017

年

)

》

,

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规划规定

:

(

一

)

公司当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时

,

可以进行利润分配。公司

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

,

在满足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并

有足够现金用于股利支付的情况下

,

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10%

。

若公司利润增长快速

,

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

,

公司可以以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应注重股本扩张

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

(

二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形

,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三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配。

(

四

)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

,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公司通过多种渠道接受所有股

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

)

、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

本页无正文

,

为《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之盖章页

)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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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员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出具《关于核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向丁俊明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1731

号

),

核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星网锐捷”或“公司”

)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截至目前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已完成标的的资产过户工作

,

以及本公司向交易对方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上市工作。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程中

,

交易对方丁俊明、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陈承平、上海唯睿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沃智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叶云、金鑫、王伟亮共

8

名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及承诺目前的履行情况如下

:

一、交易对方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

一

)

承诺内容

本人

(

企业

)

认购的星网锐捷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本人

(

企业

)

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

期满后

(

未触发

股份赔偿时

)

按以下执行

:

满

12

个月后

,

本人

(

企业

)

第一期可解锁认购的星网锐捷股份不超过

30%;

满

24

个月后

,

本人

(

企业

)

第二

期可解锁认购的星网锐捷股份不超过

30%;

满

36

个月后

,

本人

(

企业

)

第三期可解锁认购的剩余星网锐捷股份。

满足上述锁定期的同时

,

本人

(

企业

)

解锁股份需待当年股份补偿责任履行完毕后方能执行解锁。

(

二

)

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目前

,

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

,

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形。

二、丁俊明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一

)

承诺内容

丁俊明承诺如下

:

本次收购完成后并在本人持有德明通讯股权或在德明通讯任职期间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或组织不会以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德明通讯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不会直接或间接拥有与德明通讯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股份、股权或

任何其他权益

,

本人也不会在与德明通讯的主营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或单位任职。

由丁俊明控制的嘉彩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如下

:

1

、最近两年

,

本公司未从事具体的经营业务

,

未与德明通讯发生任何业务往来及相关交易。

2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或组织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德明通讯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不会直

接或间接拥有与德明通讯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股份、股权或任何其他权益。

(

二

)

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目前

,

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

,

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日


